荔浦市高龄老人生活津贴补助办理指南

一、政策依据
《桂林市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实施办法》（市民发〔2013〕99号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事项名称
荔浦市高龄老人生活津贴补助政策
三、申报对象
高龄老人生活津贴是指持有我县行政区域户籍，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属高龄生活津贴发放对象。
四、受惠内容
（一）80至89周岁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30元；
（二）90至99周岁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100元；
（三）100周岁以上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300元；
五、受理条件
凡符合条件的老人均可自愿申请政府高龄老人生活津贴。 
符合条件的老人可在年满80周岁当月向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(社区)提出书面申请。行动不便的老人可委托近亲属代理申请。敬老院﹑福利院的五保老人和“三无”老人可委托所在敬老院﹑福利院代为申请。
申请时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＂慧康养＂小程序，按要求填写申请人信息，并上传本人身份证﹑户口簿﹑农村合作银行存折本。
六、主管部门
荔浦市民政局
七、申报时间
符合条件的老人可在年满80周岁当月向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(社区)提出申请。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各乡镇民政办，
九、特别说明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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